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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5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3—081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关联担保额度与结构的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1、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众合科技”）拟调整

关联担保额度与结构，本次调整后众合科技对外担保总额减少 6,000 万元人民

币，总体担保责任降低。相关调整如下： 

 1.1 众合科技对博众数智及其控股子公司原提供担保合计不超过 45,000万

元人民币，现调减为不超过 30,000万元人民币。被担保主体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82%，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1.2  众合科技对联营企业原提供担保合计不超过 123,000万元人民币，现

调整为不超过 132,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联营企业提供

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 87,0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1.38%，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2、前述预计担保额度目前尚未发生，担保协议亦未签署，后续将根据上述

被担保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实施。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公司将按照

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有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5、审议程序 

众合科技于 2023 年 8月 2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八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关联担保额度与结构的议案》。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

关规定，本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股东博众数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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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拟调整担保额度与结构的依据 

众合科技于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浙江网新钱江

投资有限公司调整关联担保履行方式的议案》，于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23年度为联营企业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 2023年度与

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互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12月 6日、2023年 4 月 23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临 2021—114》《临 

2023—031》《临 2023—032》。 

依据上述股东大会通过的涉及担保的决议，众合科技为联营企业、博众数智

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 17.85亿元人民币的担保总额。截至目前的实际担保使

用情况及具体担保明细如下表所示： 

表一：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股东大会批准

的担保限额 

截止到 2023 年 8月

7日的实际使用额 

剩余可用担保额 

对联营企业

的担保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元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5,000.00 15,000.00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公司 71,000.00 63,000.00 8,000.00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鑫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原浙江网新钱江投资有限公司） 

35,500.00 25,000.00      备注 

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

公司 

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1,600.00 1,400.00 

众合智行轨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公司 4,000.00 - 4,000.00 

小计 133,500.00 94,600.00 28,400.00 

对博众数智

及其子公司

的担保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

有限公司 

34,000.00 16,500.00 17,500.00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霁林进出口有限公司 11,000.00 7,850.00 3,150.00 

小计 45,000.00 24,350.00 20,650.00 

合计 178,500.00 118,950.00 49,050.00 

博众数智对

众合科技的

担保 

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0,000.00 49,760.00 40,240.00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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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

浙江鑫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原名浙江网新钱江投资有限公司）总额 3.55 亿元

的担保限额”，在此限额内签署了合同编号为：bitc2022(or)- 0274 号，合同金

额为 2.5 亿元的最高额担保合同； 

②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后，众合科技未提供给浙江鑫峦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新的担保额度，原已签署的编号为：bitc2022(or)- 0274 号的担保合同

在合同效期内继续有效，并按最高额担保金额计入实际担保金额。鉴此，2021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3.55 亿元担保限额未使用部分即 1.05 亿元不

计入剩余可用担保额。 

综上，截至目前，众合科技对以上被担保公司尚有合计 4.91 亿元人民币的

担保额暂未使用。 

 

二、本次拟调整担保额度与结构的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和联营企业及博众数智当前实际融资需求及未来发展情况，经与

其协商后，公司计划对关联担保总额与结构进行调整。在不扩大众合科技担保责

任的前提下，调减对博众数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同时调增对联营企业

的担保额度，用以支持联营企业的发展。 

具体新的担保调整方案详见（表二）：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变动前担保额 变动 变动后担保额 

对联营企业

的担保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元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10,000.00 30,000.00 

浙江鑫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元应子公司特许经营权专

项担保） 

 

25,000.00 

 

-10,000.00 15,000.00 

 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公司 71,000.00 +9,000.00 80,000.00 

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

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公司 3,000.00 - 3,000.00 

众合智行轨道交通技术有限

公司 

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公司 4,000.00 - 4,000.00 

小计 123,000.00 +9,000.00 132,000.00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

有限公司 

34,000.00 -14,000.00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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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博众数智

及其子公司

的担保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霁林进出口有限公司 11,000.00 -1,000.00 10,000.00 

小计 45,000.00 -15,000.00 30,000.00 

合计 168,000.00 -6,000.00 162,000.00 

综上，经本次调整担保额度与结构后，众合科技对外担保总额减少 6,000万

元，总体担保责任降低。 

 

三、被担保人具体情况 

 （一）基本信息 

 1、被担保人 

（1）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①公司名称：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②成立日期：2001-08-30 

 ③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汉路 1785号网新双城大厦 4幢 1501

室 

 ④法定代表人：秦永胜 

 ⑤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⑥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园区管理服务；企业管理；物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社会经济咨询服

务；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工程管理服务；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部件销

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机械设备租赁；普通机械设备安装

服务；泵及真空设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

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冶

金专用设备销售；铸造机械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密封件销售；绘图、计算及测

量仪器销售；复印和胶印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电

子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⑦股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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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关联关系：截至公告日，博众数智持有公司 4.94%的股份，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基于历史沿革、业务延续以及谨慎性原则，

认定博众数智为公司关联法人。 

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⑩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22 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3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94,023,944.75 3,422,641,521.33 

负债总额 2,322,455,829.82 2,460,533,173.20 

银行贷款总额 1,206,809,855.78 1,238,681,607.40 

流动负债总额 1,939,215,604.12 2,077,292,947.50 

股东权益 971,568,114.93 962,108,348.13 

  

 

 

 

2022 年 1—12 月 

(经审计) 

2023年 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62,491,742.95 559,421,374.71 

利润总额 26,565,081.97 -12,664,085.06 

净利润 25,647,989.69 -11,875,504.06 

 

 （2）浙江元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① 公司名称：浙江元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② 成立日期：2013-01-18 

 ③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胜联路 868-1-302 

 ④ 法定代表人：江向阳 

 ⑤ 注册资本：110,000万人民币 

 ⑥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新能

源原动设备制造；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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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企业管理咨询；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光学仪器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

品销售；气体压缩机械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

蓄电池租赁；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电池销售；环境应急技术装备销售；风机、

风扇销售；再生资源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石

棉水泥制品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食品互联网销

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批发；家用电器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⑦ 股东结构： 

 

 

 

 

 

 

 

 

 ⑧ 关联关系：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兼任元应科技董事 

 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⑩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 12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04,228,060.99 1,421,961,599.61 

负债总额 328,614,786.71 434,380,328.02 

银行贷款总额 200,000,000.00 177,261,218.72 

流动负债总额 178,614,786.71 284,380,328.02 

股东权益 975,613,274.28 987,581,271.59 

  

 

 

 

2022年 1—12月 

（经审计） 

2023年 1-3月 

（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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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847,254,813.20 232,973,317.03 

利润总额 8,225,146.21 9,252,984.11 

净利润 3,406,962.05 9,228,822.66 

 

 （3）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公司 

 ① 公司名称：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公司 

 ② 成立日期：2020-04-01 

 ③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胜联路 888号 110室 

 ④ 法定代表人：潘凌云 

 ⑤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⑥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供应链管理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

物联网设备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轨道交通通信信号系

统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高铁设备、配件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配电开

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

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成品油

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电线、电缆经营；高性能密封材料销售；耐火材料销

售；功能玻璃和新型光学材料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物料搬

运装备销售；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减振降噪设备销售；计算器设备销售；光

缆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金属结构销售；光纤销售；数字视频

监控系统销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

售；石棉水泥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工业用动物油

脂化学品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池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

电池零配件销售；储能技术服务；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电动自行车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⑦ 股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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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 关联关系：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公司系博众数智控股子公司。截至公

告日，博众数智持有公司 4.94%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有关规定，基于历史沿革、业务延续以及谨慎性原则,认定博众数智为公司关联

法人。 

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⑩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 12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75,227,180.08  993,223,556.57 

负债总额  859,667,603.70  879,554,582.58 

银行贷款总额 451,169,778.99 410,262,063.72 

流动负债总额 859,667,603.70 879,554,582.58 

股东权益  115,559,576.38  113,668,973.99 

  

 

 

 

2022年 1—12月 

（经审计） 

2023年 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88,491,755.11  279,835,626.17 

利润总额  7,020,632.19  -3,879,617.06 

净利润  4,476,028.89  -3,718,830.06 

 

 （4）浙江霁林进出口有限公司 

 ① 公司名称：浙江霁林进出口有限公司 

 ② 成立日期：2006-07-05 

 ③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胜联路 868-1-301 

 ④ 法定代表人：江向阳 

 ⑤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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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成品油批发（不含危

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建筑材料销售；石棉水泥制品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橡胶制品销售；防

火封堵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国内贸易代理；人工智能硬件销售；

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涂装设备销售；模具销售；集装箱销售；仪器仪

表销售；电工仪器仪表销售；电子测量仪器销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实验

分析仪器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密封件销售；幻灯及投影设备销售；金属材料销

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成品油零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⑦ 股东结构： 

 

 

 

 

 

  

 ⑧ 关联关系：浙江霁林进出口有限公司系博众数智的全资子公司。截至公

告日，博众数智持有公司 4.94%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基于历史沿革、业务延续以及谨慎性原则认定博众数智为公司关联

法人。 

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⑩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 12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24,336,181.66  598,223,316.81 

负债总额 324,978,100.61  501,539,255.29 

银行贷款总额 51,084,225.85 110,676,036.32 

流动负债总额 324,978,100.61 501,539,2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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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权益 99,358,081.05  96,684,061.52 

  

 

 

 

2022年 1—12月 

（经审计） 

2023年 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3,294,547.55  24,449,757.25 

利润总额  411,072.01  -1,865,325.37 

净利润 100,931.04 -1,865,325.37 

  

(5)浙江鑫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① 公司名称：浙江鑫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网新钱江投资有限

公司 

 ② 成立日期：2008-05-05 

 ③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杨林镇东坑口村甘溪路 19 号 2-202室 

 ④ 法定代表人：李建国 

 ⑤ 注册资本：14,180万人民币 

 ⑥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环保咨询服务；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

务；环境应急治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⑦ 股东结构：浙江元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⑧ 关联关系：浙江鑫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系浙江元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

股子公司。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兼任元应科技董事 

 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⑩ 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 12月 31 日 

（经审计） 

2023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4,205,516.59  418,792,350.44  

负债总额  205,185,386.80  196,373,498.78 

银行贷款总额 185,000,000.00 177,112,959.45 

流动负债总额 55,185,368.80 46,373,498.78 

股东权益  209,020,147.79 222,418,8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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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12月 

（经审计） 

2023年 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0,020,553.66 39,334,921.68 

利润总额 20,572,552.70 7,493,998.45 

净利润 14,888,444.98 7,493,998.45 

 

三、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情况 

2023 年 1 月 1 日至此公告日，公司与该关联人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

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80,900.14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3年 1月 1日至今累计

已发生金额（万元） 

日常关联交易 

浙江博众数智科

技创新集团有限

公司 

购买货物   3,435.20  

浙江霁林进出口

有限公司 
购买货物      102.81  

浙江霁林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 
购买货物      185.32  

浙江众合霁林科

技有限公司 
购买货物   3,005.47  

浙江霁林进出口

有限公司 
销售货物          5.65  

浙江博众数智科

技创新集团有限

公司 

销售货物         0.37  

浙江霁林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服务         9.00  

浙江众合霁林科

技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服务         2.40  

浙江博众数智科

技创新集团有限

公司 

提供物业服务         1.80  

浙江霁林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 
园区租赁       27.00  

浙江众合霁林科

技有限公司 
园区租赁       8.64  

浙江博众数智科

技创新集团有限

公司 

园区租赁         6.48  

关联担保 
博众数智及其子

公司 

众合科技与博众

数智及其子公司

互保 

74,110.00 

合计 80,9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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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1、以上担保额度是与被担保方债权人初步协商后制订的预案，实际担保金

额确定以被担保方拟实际发生的业务为依据，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

议为准。 

 2、被担保方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情况： 

（1）公司为联营企业鑫峦环保提供担保，关联股东博众数智为鑫峦环保提

供等额担保，为众合科技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同时鑫峦环保以自身股权为众合

科技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2）公司为联营企业元应科技、霁林科技提供担保，霁林科技、元应科技

的另一股东博众数智以其持有的霁林科技、元应科技股权以最高额股权质押担保

方式为众合科技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3）公司为博众数智及其控股子公司霁林进出口提供担保，博众数智出具

《反担保函》，为众合科技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 

综上，以上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反担保、连带责任担保、抵押担保、质押

担保。 

 4、担保额度可用于被担保人对外融资及支付义务等各类负债类事项。 

 5、审议通过的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的被

授权人具体负责与相关机构（债权人）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合同或协议，不

再另行审议。在本次担保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之后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之前，可在

此额度内为相关公司提供担保，在以上期间内签订的合同或协议无论到期日是否

超过以上期间，均视为有效。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调整关联担保额度与结构事项，是基于充分考虑关联方及联营企

业业务的当前实际融资需求及未来发展情况。经过本次调整后，众合科技对外担

保总额减少 6,000 万元，总体担保责任降低。同时上述担保均由被担保方其他股

东同比例担保或提供反担保措施，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有效控制范围内，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六、董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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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额度与结构调整是基于各方经营所需，满足其持

续发展需要提供的担保。且经过本次担保调整后，众合科技对外担保总额减少

6,000万元，总体担保责任降低； 

 2、反担保情况：公司为联营企业鑫峦环保提供担保，关联股东博众数智为

鑫峦环保提供等额担保，为众合科技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同时鑫峦环保以自身

股权为众合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公司为联营企业元应科技、霁林科技提供

担保，霁林科技、元应科技的另一股东博众数智以其持有的霁林科技、元应科技

股权以最高额股权质押担保方式为众合科技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公司为博众数

智及其控股子公司霁林进出口提供担保，博众数智出具《反担保函》，为众合科

技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反担保。 

 以上担保事项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

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相违背的情况，未损害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 

 鉴此，董事会同意上述关联担保调整事项，并提请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调整关联担保额度与结构事项，是基于充分考虑关

联方及联营企业业务的当前实际融资需求及未来发展情况。经过本次调整后，众

合科技对外担保总额减少 6,000万元，总体担保责任降低。同时上述担保均由被

担保方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提供反担保措施，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有效控制范

围内，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产生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在本次担保之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的实际对外担

保余额为 207,084.96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74.70%；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对外担保余额为

100,615.86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2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36.29%；本

次担保事项通过审议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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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300.00 万元人民币，占 2022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62.79%。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